
承辦人受理案件後四日提出調查報告
（小組成員請參照處理原則第十一點）

機構之主管或工作人員

知悉有疑似性侵害事件於二十四小時內通報

（至性侵害防治中心下載「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

進入性侵害性侵
害犯罪事件處理
流程

指定專人處理或成立危機評估處遇小組。
(備註：單一機構於三個月內發生二起以上性侵
害事件時，主管機關應召開專案督導會議)

提出處遇方案

疑似被害人：
提供或轉介
陪同偵訊、
保護扶助、
司法協助及
身心治療等
服務

疑似加害人：
提供或轉介陪
同偵訊、保護扶

助、司法協助、
身心治療、轉
介安置或返家
等

工作人員研

訂改善計畫

及預防措施

（包括空間

環境及專業

服務等）。

追蹤輔導

疑似加害人、被害人為機構服務對象或
庇護性就業者

主管機關

疑似加害人為機
構外人員

配合
司法
調查

結案

性侵害防治中心

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機構與就業服務機構及庇護工場疑似性侵害事件處理流程
附件

疑似加害人為機構工作人員

終止勞動契約

（註：勞動基準

法第 12條第 1項

第 2款、第 4款，

應自知悉其情形

之日起 30日內

為之）

司法機關不起
訴、判決無罪
或未符勞動基
準法第12條
第1項第2款、
第4款所定情
事之一

復職或回復原
職務

符合勞動基準
法第12條第1
項第2款至第
4款所定情事
之一

暫時停職

或調整職務


